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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金融财务监管

  防范财政金融风险

本刊评论员

改革 开放以 来，金融 业 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

和作 用 日益提高，金融 活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

面 面。同时，金融 业 又是一个高风险 的特殊行 业 ，其

风 险 关 系 着 宏观经 济的稳 定运行。因此，加强金融 财

务监 管 ，避 免发生金融 风险 ，是各级政府和 财政部门

面 临 的 重要课题。

党中 央 、 国 务院 历 来十 分重视防 范金 融 风 险 问

题， 1 997 和 2002 年 两次召 开 全国金融 工 作会议，确

立了以 加强金融 监 管 、 防 范金融 风 险 为核 心的金融 改

革 基本思路，并成立若干专题工 作小 组研究落 实国有

商 业银行和保险 公 司的 具体改革方案。 为贯彻 落 实中

央 关 于防 范和 化解金融 风 险 的决 策，中央财政加快充

实金融 企业资 本与财 务监 管工作，增 发2700亿元特别

国债，补 充国有独 资 商业银行资 本金；逐 步推进谨慎

性原 则 ， 加快消化 国有金融 企业历 史 包袱；放宽呆账

核销 条件 ，提高呆账 准备计提比 例，加大 呆账核销 的

力度；逐步缩短金融 企业 应收利息的核 算期限 ，直至

与国际 通行做法 完 全一致；逐年下 调金融 企业 营 业税

税率 ， 减轻金融 企业的财务负担；制 定颁 发 了新的《金
融 企业会计制 度》和 一系列的财 务制度和 具体操作 办

法 ， 为 及 时 剥 离和 规范处 置 1 .4 万 亿元不良资 产创 造

了 有利 条件 ；参与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 司业 务以 及银
行 账外账的 工 作 ， 积极落实通过中央专项 借款化解地
方财政金融 风 险 的有 关政策措施；对金融 企业执行 国

家有 关法律 法规的 情 况 实施监督检查，改革金融 财务

监 管模式， 减 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 ， 等等。

但是 ，由 于 国有金融 企业特别是 四 大国有独 资 商

业银行 长期 以 来承担了 大量的政府职能 ， 累 积 的不良

资 产比 例过 高、 资 本 充足率低、 税赋负担过重以 及经

营 管理机制 改革 滞后 和 财务会计基础 管理工 作薄弱 等

突出问题， 即使 在剥 离 了不良资 产之后 ，银行 系统的

不良贷款也没有得到 完 全遏制 ， 不足以 应 对加入 W TO

后 外 资银行的 冲击 。 同 时 ， 不少地方金融 秩序混乱，

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金融 风险， 并呈现出向 财政风 险 转

化的趋势。近年 来发生在 东 南亚 、 南 美以 及俄 罗斯 等

国 家和地区 的金融 危 机发 出 警示，如不及早提出应 对

措施， 加快解 决 这 些问题的 步伐，将 严 重影响 国 民经

济持续 、 稳定增 长。

对金融 机构 实 施财 务与资 本监 管是各级财政部门

的一项 重要职责 ，对防 范国 家财政金融 风险特别是化

解地方财政金融风 险 有着重要作 用。各 级财政部门要
以 党的十 六 大精神 为指 导，借 鉴各 国在金融 监管方 面

的好经验，根据国内金融 行 业的具体情况和 改革的 发

展，研究制 定进一步加强金融 财务监管的新思路、 新

办 法。

一是要根据党的十 六大提出的 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

改革 方向 ，结 合国有金融 企业特点 ，通过出资人受托

机构 和 产权代 表加强事前决 策导向、 事后检查监督的

方 式引导和督促金融 企业加强内部控制 ， 完善企业法

人治 理 结 构 ， 确 定金融 企业 财 务 与 资 本监 管的新 框

架 ，促进国有金融 企业健康稳 步 发展。严格执行国有

商业银行 、 保险 公司和 证券公 司财 务信 息披露 办 法 ，

提高金融 机构 经营 管理透明 度。加大监管 力度，强化

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利 润 约束和 预 算 约束， 切断信 贷资

金财政化的 渠道 ，并按国际 标 准和市场化的要求建立
我 国 商 业 银行的 会计准则和 审 计规则。减 少 管理 成

本，提高资产流 动性， 减 少抵债资产的 积压和 减值 ，

降低风 险 ，实现资 产质 量的真 正提高。

二 是要修订和 完善现行有 关 财 务监 管 办 法。按照

减 少行政审批事项 的要 求， 完善金融 企业 呆账 准备 计

提及 呆账核 销 管理办 法 ，调 整 呆账核销程序，赋 予金
融 企业更 大的 自主权， 同时强化财政部驻各地专 员 办

事处的检查监督职能。针对金融 资产 管理公 司在处 置

不良资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制度 缺 陷 ，修订、 颁 发

新的处 置管理 办 法和 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财 务管理 办 法

以 及金融 资产 管理公 司不良资 产处 置考核 办 法。

三是要做好清理金融 企业所 办 实体及产权登记 工

作。印制 下 发金融 企业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，促使金

融企业国有资 产产权登记 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、 制

度化。根据各地财政部门 和 金融 企业反映 的问题， 对

金融 企业国有资 产 产权登记管理工 作的 有关规定及软

件适时进行调整和 升级，并及时加强人员业务培训。
四 是要做好行政审批事项 减 少之后 的后 续监 管 工

作。 对目 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 ，按照 切实减少审批环
节、 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，制 定和规范内部审核程序；

对一些不适应行政审批改革要 求的 具体事项 ，进行适
当调整 ；对已经明 确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，要加强和

落实后 续检查监督措施，避免财务监管工 作脱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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